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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是甲骨文发现１２０周年。１０月１８日，纪念甲骨文发现１２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
会在河南安阳隆重举行。１０月２２日，“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开幕。该展览是国家博物馆第一次举办的以甲骨文为专题的文化展，也是国家博物馆馆藏

甲骨的第一次大规展示。１１月１日上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等８个单位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纪念甲骨文发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发来的贺信。贺信指出，“殷墟

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

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

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

２０１９年的甲骨文研究，成果突出。出版甲骨文著作多部。
王宇信、具隆会 《甲骨学发展１２０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面向大众的综合性

学术著作，旨在回顾、总结甲骨文发现１２０年来有关甲骨文基本知识，甲骨文与商代文
明，殷墟及周原甲骨文的发现发掘以及历代学者们的研究探索、继承弘扬、开拓创新等方

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本书由４个部分构成：甲骨文基本知识；甲骨文的发现与发掘；历
年甲骨学研究的成就；甲骨学发展史上有贡献的主要甲骨学家。王宇信又有 《新中国甲

骨学七十年 （１９４９－２０１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胡厚宣、胡振宇 《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为胡厚宣先生的未竟之作，其子胡振

宇继承父业，对商族起源、殷商世系、商都屡迁、殷商方国、殷王称号、殷商史官、奴隶

遭遇、农业生产、天文气象、医药卫生、居住环境、殷商文字、宗教思想等殷商时代的社

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等方面作了阐述。

刘一曼 《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是一部考古学与甲骨学结合的

专著，对数十年来殷墟考古与甲骨学取得的成果进行回顾、总结，并提出作者对相关问题

的看法。书中对甲骨文的发现与发掘、甲骨的整治与占卜、考古学与甲骨文断代研究、考

古学与甲骨文字研究、甲骨学与考古遗迹、遗物的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甲骨文

的发现与发掘介绍甲骨文的发现、搜集和流传；殷墟甲骨的整治与占卜讨论殷墟不同地点

的甲骨差异原因；考古学与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讨论考古地层学在甲骨文断代中的作

用：判定组卜辞的时代；考古学与甲骨文字的考释、研究用甲骨文研究车马坑、小屯五号

墓、殷王室祭祀场所、社祀遗存、族墓地与族宗庙、贞人墓、铸铜遗址性质及遗址内祭祀

遗存、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等遗迹现象，或考订遗迹、遗物的性质与年代。

刘钊、冯克坚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中华书局）以 《新甲骨文编 （增订本）》为主

要依据，收录甲骨文中已释的常用字。字头使用繁体字规范字型，相对应的简化字置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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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之后。所收甲骨文字形均标明出处，按照释字今音的汉语拼音字母排序。同一个字头下

甲骨文字形较多者，一般选择清晰和典型字形。陈年福 《实用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

版社）收录已识读的甲骨文字，解析甲骨文字形字义。

一　甲骨著录

宋镇豪、马季凡编 《绘园所藏甲骨》（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

甲骨墨拓珍本丛编之一。《绘园所藏甲骨》为何叙甫赠商承祚的甲骨拓本，共１０２片，做
了新的释文，并详细考证其源流和后来的著录、缀合等情况，附录有 《绘园所藏甲骨》

来源表，综合各家著录及拼缀信息。宋镇豪、马季凡编 《殷墟书契四编》（上海古籍出版

社），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拓本共１３２片。此书对其重新整理，做出新的
释文，并附有材料来源表、缀合表、甲骨著录书和拓本简称表。

吕静主编、葛亮编著 《复旦大学藏甲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此书乃复旦大学所

藏甲骨之全面整理和研究材料的汇编著录，也包括未曾见诸著录新材料的公布。通过原骨

六面摄影、拓本、摹本形式记录复旦大学博物馆所珍藏的甲骨信息，并做释文。

结合甲骨文进行殷商史与殷商考古研究，成果有谢肃 《商代祭祀遗存研究》（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此书从商文化祭祀遗存与周围遗迹现象的关系入手，对宫室类建筑区域

的祭祀遗存 （庙祭遗存）、社祀遗存、手工业作坊等九类祭祀或巫术遗存进行分析讨论。

并对商文化分布区内的商文化的先行文化和后继文化中的相关祭祀遗存进行了分类考察，

结合甲骨卜辞、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对商文化的祭品制度进行了考察。认为甲骨文和文献

所记载的商文化祭品制度和考古发现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从祭祀遗存的数量等方面看，商

文化祭祀以宫室类建筑区域的祭祀和墓地内或附近对祖先的祭祀为主。商文化祭祀遗存已

经存在由于主祭者身份等级不同而造成的祭祀遗存在规模等方面相应的等级差别。认为商

文化的祭祀已经纳入了礼制的轨道。殷墟二期后商王室祖先祭祀遗存数量的缩减是殷墟晚

期商文化祭祀 （神权）相对衰落的表现。

王祁 《晚商农业及其生产组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讨论晚商时期农业气

候、农作物、农事活动、农业生产工具、农业卜辞与农业祭祀、农业生产组织。

《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为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１２０周年专辑
出版。

卜辞组类方面，研究更加细化。

王建军 《宾组卜辞研究分类卷》（科学出版社），分析总结宾组卜辞的字形特征，划

分类型，建立宾组卜辞的 “特征性字形”与 “层级式”分类标准，完成宾组卜辞的 “类

型划分”。整理出宾组甲骨的主要发掘单位及主要著录。特别提出贞人名字体对 “分级划

类”的意义。对宾组卜辞按宾一类、宾二类、宾三类、宾间类进行了综合考察与细致整

理，并推定各类卜辞时代、董理缀合成果。

杨军会 《殷墟子卜辞的整理及文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殷墟子卜辞进

行了释文整理和文字研究。子卜辞主要包括午组、妇女组、子组、圆体类、劣体类等传统

子卜辞和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两大类。在子卜辞校释与整理的基础上，对各类子卜辞的用

字特点和字形特征进行了概括，如特征字、字体风格、用字习惯、合文、倒文、重文、缺

刻及特殊写法用法等，并对花园庄东地甲骨文字形的特殊性、异体字、新见文字现象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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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讨论。

周忠兵 《历组、宾组同卜一事新例》（《汉字汉语研究》第 ４期），发现历组合
３４２６８、宾组合１４３６４为同卜一事的卜辞。沈建华 《导夫先路，津水作舟———略谈李学勤

甲骨分期两系说》（《中国文化》第１期）回顾李学勤开创的甲骨分期 “两系说”，认为

此说当下已发展成一个体系，在甲骨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意义。

二　甲骨断代研究

常玉芝 《殷墟甲骨断代标准评议 （二）———关于 “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甲骨

文与殷商史》新九辑）从商代的异代同名问题入手，论证商代存在人名、族名、地名三

位一体的情况，也即商代存在异代同名的现象，从而认为以李学勤为代表的历组卜辞武丁

祖庚祖甲说的论证前提之不确。继而评述了李学勤、裘锡圭、林禨等历组卜辞早期说者与

萧楠、张永山、林小安等历组卜辞晚期说者之间关于历组卜辞中称谓、层位、事例诸方面

的论争，并支持历组卜辞为武乙文丁时物的晚期说。常玉芝 《殷墟甲骨 “先用字体分类

再进行断代”说评议》（《殷都学刊》第４期），对甲骨的断代，现下学界流行 “先用字

体分类，再进行断代”的类型学方法，作者以为这种字体分类 （组）方法违背了考古类

型学必须以地层学为依据的规则，字体分类烦琐无当，无标准可言，多带有主观臆测的成

分。而诸家所分类别、数目都不相同，莫衷一是。又各种事类的卜辞混杂在一起分类断

代，其结果是出现顾此失彼，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

冉苒、李发 《历组卜辞时代问题补议》 （《殷都学刊》第２期）认为从 《村中南》

２３９的辞例以及相关辞例来看，宾组和历组都有与 “涉河东兆”相关的辞例，同时两个类

组都有共同占卜 “ 众”这样一个事项，且其他类组不曾出现，可见宾组和历组时代相

近。甲骨卜辞中有一些只见于宾组、出组和历组的占卜内容，如 “作王寝”， 《村中南》

所收甲骨中第５０片与 《合》３２９８０同文。问 “ 王事”这一类的内容也只出现在宾组、

出组和历组。“?人”也是只出现在宾出类和历组。现 “多子族”“三族”“立中”“王

黍”只见于宾组和历组，它们出现的时间极有可能是比较接近的，历组卜辞年代与宾、

出组相近。

曹定云 《论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是小乙时代卜辞 （下）———从商代的日名说

起》（《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不同意花园庄东地甲骨为武丁早期说与武丁晚期说，

申论其提出的小乙时代说，认为花东 Ｈ３卜辞字体有较多的原始性，较之前所见卜辞要
早；而花东４２０、４８０中可见 “丁”与 “王”同版，丁为武丁，则王为商王小乙。据此，

认为已经鉴别出武丁以前的卜辞。文中又对关涉到 “丁”的身份的李学勤释丁为辟说与

裘锡圭的释丁为帝 （嫡）说做有驳论。

韩文博 《试析侯南卜辞的年代问题》（《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认为侯家庄南地

出土甲骨基本为武乙文丁时期的卜辞。

曹定云、刘一曼 《四论武乙、文丁卜辞———无名组与历组卜辞早晚关系》 （《考古学

报》第２期）从无名组与历组卜辞的类型、称谓、无名组与历组卜辞的早晚关系、卜辞
所出地层，以及 “小乙—三祖—父丁”中的 “三祖”所指为孝己、祖庚、祖甲，申论历

组卜辞是武乙、文丁卜辞的主体。

徐宝贵 《“翼”字的穷尽考察与考释》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八辑）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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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４０个甲骨翼字 （包括偏旁），认为花东卜辞的翼与宾三类卜辞中的翼字形体密合，证明

花东卜辞的年代是武丁晚期。

甲骨缀合方面，随着近年甲骨资料的再发现，成果尤为显著。

成果最为卓著的是黄天树师生团队的 《甲骨拼合五集》 （学苑出版社），缀合甲骨

１９１例，并附录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甲骨新缀号码表。极便学界利用。
牛海茹、孔德超 《甲骨文有关 “帝”的新材料———兼论卜辞中的 “帝若爻” “帝弗

若爻”》（《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１２期）据甲骨缀合了合１４１９６＋续６１８４，认为武丁时
期上帝权能所及的对象，除 “商王”“我”“城邑”“年成”外，还有 “爻”“ ”。后二

者不能排除指代人物的可能性。因此，与此前学者所论不同，上帝在人事权能上也有可能

作用除商王之外的其他贵族人物。

李延彦 《故宫博物院藏一版甲骨缀合浅议》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８期）缀合新
７８５８２（《合集》６０５４、历拓４７３７） ＋新１６０３８０。该版缀合为研究商代蝗灾提供了一条基
本完整的资料。

张军涛、王蕴智 《黄组卜旬甲骨新缀六则》 （《殷都学刊》第２期）缀合 《合集》

３９１３３＋《合集》３９１０４＋《合集》３９２４７、《合集》３９２４３＋《合集》３９１０９＋《珍秦斋藏
甲骨文》１４、《合集》３９１８６＋ 《合集》３９３０６、 《合集》３９０１２＋ 《合集》３９１８２＋ 《合
集》３９０２９、《合集》３８９６５＋《合补》１２９１５、《北珍》１４１０＋《北珍》１３６９。

张怡 《〈史语所购藏甲骨集〉释文校对和著录片校重》 （《殷都学刊》第２期）对
《史语所购藏甲骨集》释文校读３２条。９版与 《甲骨文合集》重片：史０１４＝合３４４９３、
史０１７＝合３４５０１、史０２５＝合３３４４９、史１４７＝合４５３５、史２３２＝合２７０４７、史２３４＝合
２８６２４、史２３５＝合２９０２５、史２５３＝合２８９００、史２５４＝合２７７８２。并遥缀卜骨一版 《史语

所》２７１＋２７４。
李爱辉 《〈村中南〉甲骨补考》（《南方文物》第３期）缀合 《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

骨》甲骨７片：《村中南》５７＋《村中南》６９、《村中南》４７３＋《村中南》４８７、《村中
南》１２６＋《村中南》１３２＋《村中南》２１５。

吴丽婉 《与商妇相关的两条甲骨史料》 （《文献》第４期）缀合 《殷遗》２０５＋ 《洹
宝斋》１７，新见称谓 “妇辛”，这是武丁对妇好的殁称。武丁称妇好为 “妇辛”， “妇”

的指称里面有一种指商王妻室。缀合 《合集》３１９３５＋《合补》８７６０。
甲骨的缀合成果众多，收集缀合成果进行实物验证，既能排除误缀，又能促进甲骨资

料整理的完整性。胡辉平 《国家图书馆藏甲骨缀合勘误二十一例》 （《文献》第４期）利
用馆藏实物对甲骨缀合成果进行复核，误缀的有十三例：合６４９１＋合补５５２９、合２１０２３＋合
３３８７９、合２２６３０（北图７４４５＋北图５８１８）、合３７７０５＋合补１１３６９、合２９５５１＋合３０５１６、
合３２４３７（北图５５３５＋北图５８３）、合３５２６１庚片 （北图２８０４４） ＋合３５２６１乙片 （北图

１２０６６）、合３６１０７（北图 ７１９８＋北图 ７８９８４）、合 ４０３０＋合 １９５７３、合补 １０２９０（北图
１０７５９＋北图 １２９２７）、合补 １０４９３＋合 ３２８４６、合补 ９０８＋合补 ７４７、合补 ５６９１＋合
补５７１７。

孙亚冰 《殷墟甲骨缀合五则》（《博物院》第６期）缀合 《合》２８５９＋《合》３３０１＋
《合》５５６５＋《合》１３８１＋《合》１５０９９、《合》２４８９８＋《合》１２４２０、《合》４３４２＋《合
补》３１３、《合》１９９９６＋《合》２２２６６＋《合》３９６６８＋《合》２１５６０＋２２００５１＋《合》
３２７５８、《合》６０５１＋《合》４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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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玉斌 《说甲骨新缀所见的 “南孟”与 “奠子方”》（《汉字汉语研究》第４期）缀
合 《英》８１４＋《合》９５１９。缀合后有 “黍于南絖”句，商王要在 “南絖”种黍而涉人

到黄河南畔，说明 “絖”确在黄河岸边，这能更好地支持将其与古孟地联系起来的观点。

“礮”与 “皿”“絖”音近相通，它们所指称的种黍农业区可能就是同一地名，其地位于

黄河岸边，有商王种黍的籍田；该地应该就是后世的 “孟／盟”。
蒋一安 《三代吉金汉唐乐石拓存》１５＋ 《合补》８５８３。缀合后有 “令 奠子方于

并”，明确了 “王令 以子方奠于并”其意为让 先完成统领子方的任务，然后再将子方

安置到并地。子方仅是被奠者。充分显示了甲骨缀合作为获取新材料来源的价值。

张军涛 《宾组卜旬腹甲试缀一则及考释》（《博物院》第６期）缀合 《合补》４８３５＋
《合集》１６６９６＋《合集》１６７１４＋ 《合集》１６７０５＋ 《合集》１６６７２＋ 《英藏》１５９８＋
《合补》４８３６。

刘影 《一则甲骨新缀与 “子母子 子”之探讨》（《出土文献研究》第十八辑）缀合

合２３４３０＋合补８５８７。
另外，李爱辉 《甲骨缀合的发展回顾》（《中国书法》第２３期）、郭仕超 《旅顺博物

馆所藏甲骨缀合研究综述》（《大连民族大学学报》第２期）对甲骨缀合的方法与成果进
行了初步总结。

甲骨形态学研究是甲骨学研究的新兴分支，受关注度较大。

张怡 《浅谈殷墟出组卜辞中的截锯卜骨》（《江汉考古》第１期）认为殷商时期用来
占卜的兽骨，除需钻凿、灼烧等基本整治外，还有截锯，就是把卜用骨版的下端、上端、

或左右两边截锯整齐。在整个殷商时期所用卜骨中，截锯卜骨形制只出现在祖庚、祖甲时

期的出组与康丁时期的无名组中。出组截锯卜骨的形式有以下三种：第一种右肩胛骨，第

二种左肩胛骨，第三种截锯形式不规则，或两端截锯，骨扇保留完整，或卜骨底部截锯。

截锯卜骨可能是根据某种规格来制作的。出组的截锯卜骨约为１０２片，属于第二期中晚期
卜辞。

赵鹏 《黄组胛骨钻凿布局、兆序排列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第３期）将黄组胛
骨的钻凿布局分为 “只对边一列”和 “对边一列，臼边半列”两种。卜辞布局一般沿对

边有一列卜辞，刻写行款为逆骨臼竖行，一些胛骨近臼边一侧刻有记事刻辞，反面的扇部

有习刻辞。兆序有整版兆序相同与一版上有不同兆序两种情况。整版兆序相同有三版一套

的卜旬辞和可能只卜一次的田猎、出行、卜夕辞。一些征伐、天气、祭祀等对贞或选贞卜

辞，兆序相连，一版上一辞只卜一次。另外，“癸某王卜，贞：旬”一般用右胛骨，“癸

某卜，（某），贞：王旬”一般用左胛骨，“干支卜”辞与卜夕辞占卜形式相同，很可能是

卜夕辞的简刻。

李爱辉 《浅析甲骨文中的兆辞》、孙亚冰 《殷墟卜骨的双兆干现象》、何会 《宾组龟

腹甲首刻卜辞契刻位置研究》、赵孝龙 《殷墟甲骨文所见书与契关系补论》、赵鹏 《殷墟

甲骨钻凿研究述评》（《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的文章是对甲骨形态学的新研究。

三　甲骨人物研究

卜辞中只见为 “兄”进行祭祀，而不见对 “弟”的祭祀，李学勤曾认为卜辞中的兄

是指同世弟兄中的先死者，弟是其对立词。腾兴建 《从 “小丁”的身份看商代的亲属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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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 “兄”》（《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为李说补正，认为卜辞中的小丁原本是武丁的

弟弟，也被称为 “二父丁”，但因在武丁前去世而被武丁称作 “兄丁”。

左勇 《再论花东卜辞中祖甲、祖乙为阳甲、小乙》（《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认

为利用商王和其配偶的周祭来纪日是商代的惯例，首先从花东卜辞中的以事纪日的情况论

定在其中出现的大乙、大甲必为商王，而非其他贵族；复认为卜辞中的延祭可明男性祖先

一般由早及晚排列，推定祖甲、祖乙为阳甲、小乙。午组卜辞为武丁时期的非王卜辞，入

乙是午组卜辞最主要的祭祀对象之一。以往学界多认为入乙是商王，主要有祖乙说和小乙

说两种意见。左勇 《午组卜辞 “入乙”小笺》（《中国史研究》第４期）认为入乙并非商
王，其配偶为妣戊、妣辛。与商王大乙的王配妣丙，祖乙的王配妣己、妣庚，小乙的王配

妣庚不合。左勇 《从一例 〈村中南〉卜辞看孝己的生母》（《博物院》第６期）将 《村中

南》３１６的年代下限定为武丁中期或中晚期之交，其中有祭祀孝己的占卜，说明孝己最晚
死于武丁中期。文献记载孝己生母死于孝己之前，认为孝己的生母应该是妣癸。

莫伯峰 《殷商祖甲改革与贞人 “何”》（《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八辑）研究了

殷商祖甲时期的改制与贞人 “何”起伏的政治生涯。

具隆会 《谈 “妇好”是否作 “冥妇”》（《殷都学刊》第２期）认为：有的学者认为
妇好作已经死去的商王室祖先神的冥妇，关键点在妇好卜辞中的 “取”的含义。从有关

的甲骨卜辞看，卜问的是哪位神灵索取妇好的生命。这些卜辞中的 “取”字，应该释为

“索取”而不是 “嫁娶”。作者认为 “妇好”并没作过 “冥妇”。

何欢 《卜辞中的庙号倒称现象》（《殷都学刊》第２期）认为，甲骨卜辞中有庙号倒
称现象，如 “祖乙”“乙祖”共现于一版的，二者所指为同一人。这种情况在甲骨文中主

要出现于武丁中期的卜辞，是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

四　甲骨字形语法文例研究

王晶晶 《再论甲骨文 “”的字形演变及用法》、胡云凤 《〈殷墟文字丙编〉同版异

文现象续探》、吴盛亚 《殷墟卜辞 “同版避复”现象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

三文讨论了卜辞异体字问题。

张玉金 《甲骨文处所介词 “自”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语文》第２期）对殷墟甲
骨文中的处所介词 “自”的句法、语义、语用进行系统研究。张玉金 《关于甲骨文中的

“往”是否用作祭名的考察》（《古汉语研究》第４期）认为甲骨文中的 “往”没有用作

祭名、训为禳除的用法。张玉金 《殷墟甲骨文 “步”字句的句法分析》、武亚帅 《甲骨卜

辞 “有”的代词用法补议》（《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对甲骨字句进行语言学研究。

高岛谦一 《甲骨文中的字形直立化二则》（《汉字汉语研究》第４期）认为原始造字
者使用的字形直立化是造字技巧之一。作者举 “—”和 “目”为例： “—”的直立化形

成 “十”，“目”的直立化形成 “臣”。此二字在古汉字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被 “再分析”，

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形义。

王子杨 《也谈甲骨卜辞 “在＋受祭对象”结构的含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
１２期）对甲骨文用在动词后面的 “在＋受祭对象”结构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这种结构
在语法形式和语义上跟 “于 ＋受祭对象”格式截然不同。前者是一种固定结构，由于语
境的制约，赋予其 “仅仅对于”“只对于”等含义；后者只是介词 “于”引介对象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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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用法。

刘风华 《一种殷墟成组卜辞的文例分析及应用》（《殷都学刊》第２期）认为同版部
分或全部内容相关、服务于同一占卜主题的卜辞可称为 “成组卜辞”。成组卜辞的语辞格

式大体固定，可据以对文辞残缺的卜辞进行校勘、验证甲骨缀合、考察卜辞字词的意思

等。刘风华 《读契札记二则》（《博物院》第６期）将内容相关、服务同一占卜主题的同
版部分或者全部卜辞称为 “成组卜辞”，这种成组卜辞的语辞格式大体固定，可用来对文

辞残缺的甲骨卜辞进行校勘，《屯南》２６４４、《合集》２３００２具有成组卜辞的特点。
马冰燕 《甲骨文中 “今”的用法以及与现汉的比较———以 〈小屯南地甲骨〉为例》

（《汉字文化》第２１期），分析卜辞 “今”组成的１５个词和词组的使用频率和意义等，与
现代汉语作对比。

莫伯峰 《殷墟甲骨文的书体风格研究概述》（《中国书法》第２３期）讨论了甲骨书风
问题。

五　甲骨校读整理

蒋玉斌 《内藤湖南旧藏甲骨整理札记五种》（《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对甲骨分

类整理。乔雁群 《〈甲骨文字编〉校读札记３７则》对照甲骨原拓，指出 《甲骨文字编》

摹本的一些疏失。付振起 《〈殷虚卜辞后编〉初探》、邓章应 《〈甲骨年表〉存目文献考》

（《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对早年甲骨工具书进行检核。展翔 《“安阳民间系”甲骨

著录文献校理》（《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将诸安阳民间著录甲骨情况进行合检。

杨杨 《马衡先生辑 〈甲骨刻辞拓本〉整理札记》（《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８期）介绍
了故宫编辑出版的 《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马衡卷》，由马衡藏甲骨和马衡辑 《甲骨

刻辞拓本》组成。书中校核北大藏霍保禄捐赠甲骨的著录情况，厘清了北大国学门藏甲

骨的著录等问题。

郜丽梅 《读 〈甲骨文捃〉》（《博物院》第６期）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藏
《甲骨文捃》与 《甲骨文合集》对比，追述每一版甲骨的流传，利于甲骨的复原与研究。

赵爱学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绘园旧藏甲骨文字〉拓本与其他存世绘园甲骨拓本》

（《博物院》第６期），考述绘园甲骨存世拓本有历史所１０２片本、史语所１３０片本、北京
大学图书馆７２片本、胡厚宣藏本、张玮藏１３８片本共５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绘园旧

藏甲骨文字》拓本，收甲骨 １２９片，为原藏绘园甲骨拨交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留下的
拓本。

陈英杰 《谈甲骨文单字的数量及其相关问题》（《中国书法》第２３期）认为统计甲骨
文单字数量时要把字与词分开，严格贯彻以形体特征统计单字总量的原则。异写字按一字

统计，异构字则应分别计算。王蕴智初步整理商代文字可释字形的１２３８字。黄天树认为
已识的有１２３１个字。张德劭曾根据 《甲骨文字诂林》进行了未释字和已释字的字数统

计，有字３４３１个，未释字１４０５个，已释字计２０２６个。
葛亮 《一百二十年来甲骨文材料的初步统计》（《汉字汉语研究》第４期）统计甲骨

文发现 “一百二十年”以来已知刻辞甲骨的数量及其收藏、著录情况，知收藏殷墟刻辞

甲骨的机构或个人６９家，藏品总数为１６１７１０片以上。
黄天树 《甲骨部首整理研究》（《文献》第５期）整理出商代甲骨部首２４０部，主要

６５１



是独体形符。认为不同时代、不同字体使用的部首的数量维持在２４０部左右。

六　甲骨所见商代社会历史研究

２０１８年公布了大司空村出土牛骨刻辞的材料，张惟捷 《安阳大司空村新出牛骨刻辞

考释与性质试探》（《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从新隶释文字，认为此刻辞记录了武丁

中期某次军事活动，文辞属于模仿，但其范本可能来自史官的简册。

方稚松 《小臣墙骨版刻辞残缺文字拟补》（《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２期）关注国家博
物馆藏小臣墙骨版记载商代一次献俘礼，此文根据商周献俘礼中记录俘获品的顺序及相关

战争卜辞的比勘，对小臣墙记事刻辞的残缺文字进行了拟补，并由此统计出该条记事刻辞

的总字数约９０字。方稚松 《殷墟人头骨刻辞再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对人

头骨刻辞进行清理研究。

蒋艾君、邓飞 《甲骨卜辞中 “多马羌”补论》 （《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认为

多＋成分结构的词不是职官的固定格式，多指数量众多的该类职官或该类职官组成的团
体。马羌是羌族的一种，多马羌不是职官，而是众多的马羌奴隶，小多马羌臣是管理多马

羌奴隶的小臣。

蔡哲茂的 《甲骨文中的 〈阿波卡猎逃〉》 （《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讨论了商代

奴隶逃亡的故事。

刘一曼 《殷墟商代族宗庙的发现与研究》（《考古与文物》第６期）认为殷代各族也
有将宗庙作为祭祀本族祖先的场所。非王卜辞中多有在宗庙内进行祭祀活动的记载。还认

为殷墟发现了二处族宗庙遗存：一是小屯Ｆ２９，它可能是与王有密切关系的某一子族的宗
庙；二是大司空村Ｃ区建筑群中的Ｆ２２，可能是马危族的宗庙。

贾一凡 《殷商三地射与周代三番射比较研究》（《殷都学刊》第３期）认为殷墟花园
庄东地甲骨卜辞的主人 “子”，先后在 、泞、遃三地举行射礼。 地的射礼主要是教

习，是为祭祀射获牺牲的习射，性质与周代射礼三番射的第一番射的 “司射诱射”“子弟

习射”相同；泞地的射礼与军事活动相关，与周代第二番射以比拼射艺与武力的 “不贯

不释”类似；遃地环境与 “泽宫”相近，其射礼重在祭祀等礼仪活动，与周代第三番射

重礼乐的 “不鼓不释”一致。殷商三地射与周代三番射精神内涵高度一致，是 “周因于

殷礼”。

杨升南 《说 “癸酉日食”》 （《殷都学刊》第２期）研究历祖卜辞中的一组 “癸酉贞

日夕又食”的卜辞，称为 “癸酉日食”卜辞。一般认为是为占卜是否会发生日食或月食。

该文认为，读为 “日夕”当释为 “明”，而 “明有食”与卜辞记载日月食的辞不同，不

是日月食的占卜记录。根据辞末及整版甲骨上有祭祀上甲的内容，“癸酉日食”应是占卜

“侑食”上甲的一组卜辞。

通常情况下，一条卜辞只记录一位贞人，许子潇 《商代甲骨占卜中的二人共贞现象》

（《殷都学刊》第３期）讨论两位贞人名同时作为命龟者出现的情况，认为是 “二人共贞”

卜辞。二人共贞类卜辞仅存在于武丁中期，均与贞人 有关，可视为一种 “实习卜辞”。

共贞类卜辞均为卜旬辞，与贞人 搭配的贞人有争、 、宾、内。

邓飞 《甲骨占卜时间的选择倾向》 （《殷都学刊》第２期）通过调查卜辞前辞时间，
判断殷商时期的占卜时间选择是否具有倾向性。作者认为商代甲骨占卜对时间选择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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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倾向性。《合集》《英》《屯南》三种资料著录的甲骨卜辞对占卜时间的选择具有一致

性，它们属于同一个占卜体系，前辞干支时间在天干时间、旬内时间、地支日分布规律是

一致的。总体上来说，具有选择在 “癸日”占卜倾向，具有在地支日的双日占卜的倾向。

从贞人对占卜时间的选择来看，贞人 “何、 、王、出、大”有选择在 “癸日”占卜的

明显倾向。“己日”和 “壬日”是回避率最高的。贞人 “何、王、出”有选择在地支双

日占卜的明显个性倾向，而回避最多的是 “辰、申、戌”三日。而 《花东》所载卜辞揭

示其为单独的一系，倾向在 “甲、乙、己”三日占卜，尽量回避在 “癸日”占卜，当时

占卜时间有选择 “亥日”的倾向。

章秀霞 《殷卜辞中 “高祖河”的点读问题》 （《殷都学刊》第２期）梳理了卜辞中
“高／高祖”与 “河”并举卜祭的辞例，认为 “高祖”与 “河”之间为平行并列的关系。

因此，“高祖河”一语当点断，“河”不属于 “高祖”范畴。

夏荻楸 《从甲骨刻辞探析殷人的地母神崇拜》（《中原文化研究》第５期）认为甲骨
刻辞中的 “东母”与 “西母”是殷人的社神，也就是生育出日月的地母神，可能就是羲

和与常羲的前身。

赵鹏 《关于疾病、梦幻类卜辞的几点思考》（《出土文献研究》第十八辑）指出王卜

辞中对商王患病的占卜、非王卜辞对家族长患病的占卜一般会有比较具体的患病部位及病

症的描述，而对其他人的患病大多只笼统占卜其病况。报告与御除疾病的对象基本为祖乙

至小乙之间的先祖先妣。

杨升南 《从甲骨文的 “买”字说到商代的商业》 （《中原文化研究》第３期）认为
“买”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是用来表示交易的词语。贝已具有支付手段、价值尺度、流通

手段和储藏职能，是商代的货币。商族人所操的职业而为 “商业”，从事这种行业的人称

为 “商人”。

朱可 《甲骨文 “卫”字探讨———兼论卫在商代畿服制中的地位》（《殷都学刊》第１
期）讨论服制问题。

高鹏飞 《甲骨文发现以来殷礼研究综述》（《殷都学刊》第２期）对殷代礼制研究中
有关祭礼、射礼、占卜制度、等级制度、婚姻制度、王位继承制度、纪时制度、贡纳制度

专题及综合研究成果进行概括。

葛音 《近４０年来西方学界的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以相关英文学术论文为基础
进行的分析》（《殷都学刊》第１期）简述西方学界关于分布在殷商青铜器研究、甲骨文
字与语法研究、殷商图腾与信仰研究、殷商国家与疆域研究，以及殷商哲学与科技研究等

方面的中国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的研究。

殷墟小屯 Ｍ３３１出土玉鱼的刻文旧释 “大示它”，杨弃、朱彦民 《殷墟刻字玉鱼析

论》（《南方文物》第３期）认为应读为 “大亏 ”，“大亏”是人名， 义为给予或赠予。

刻文表示此玉鱼来自 “大”族的私名为 “亏”的人的赠予。晚商时期玉石可在贵族的交

往中流通，是赏赐、馈赠的重要物品之一。

七　甲骨学者评价

杨斌 《王懿荣与赵之谦交游考》（《殷都学刊》第２期）考察王懿荣与赵之谦之间的
学术互动和交游。沈建华、郅晓娜、刘玉双 （《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撰文纪念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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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的先辈胡厚宣先生、方法敛先生、明义士先生。王素 《马衡先生对早期甲骨学的

贡献》（《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８期）讲述马衡购藏甲骨，为研究提供便利，撰写甲骨学
讲义，在北京大学开设专题课，去外单位举办专题讲座，对早期甲骨学的宣传与普及，起

到重要促进作用。培养了一批甲骨学人才，开创了甲骨文篆刻新风。张兴照 《李民先生

的甲骨文研究》（《殷都学刊》第２期）总结李民先生利用甲骨文材料对商代都城与商代
地理和 《尚书》的研究。

２０１９年度金文与青铜器研究著作有：
黄益飞 《西周金文礼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全面梳理宋代以来西周金文

礼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西周金文所涉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五种礼制进行

了系统整理。该书以关乎诸种礼制的关键字为纲，初步建立西周金文礼制研究体系，并从

礼制的视角重新审视西周彝铭，对部分礼制及相关的仪节进行了讨论。并且结合文献记

载，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了商周?祭、丧服制度、朝聘礼、婚礼等礼制的形成过程。该书

提出了商周?祭本为祭祀上帝而设、不王不躄是商代制度，五等丧服制度和严格的宗法继

承制度至少在西周早期已经形成，《仪礼》十七篇所记大部分礼都不早于周穆王时期、所

谓周礼可能是穆王礼制改革的结果等一系列新认识。

毕经纬 《问道于器：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对海岱地区商

周青铜器的资料全面收集、整理，对海岱青铜器的形制、纹饰进行类型学分析，并结合青

铜器的组合、铭文，构建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时间框架。在此基础上，运用文化因素分

析法，考察海岱青铜器的文化构成、文化格局与演进，构建起海岱青铜器的空间体系，进

而分析海岱青铜器的族别、国别与性别特征，最后从制度与思想方面探讨了海岱青铜器的

器用制度等。

周波 《战国铭文分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涉及战国文字分域理论研究、诸系铭

文的释读及相关史地、制度等问题。在战国铭文的分域研究方面，除了探讨秦文字、楚文

字、齐文字、三晋文字、燕文字等在字形写法、结构及用字上的地区性差异之外，重点讨

论了当时各系内部存在的 “文字异形”的现象。对战国文字的区系按齐鲁文字、三晋文

字、楚系文字、燕文字四种划分并就具体铭文的释读及其相关历史、地理、制度等问题进

行了讨论。

孙刚 《东周齐系题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综合齐系铜器铭文、兵器铭文、玺

印、货币、陶文资料，分别根据齐、鲁、滕、莒、曹、邾、荋、杞、絢、薛、铸、邳、

铜器的国别与年代，考论诸国世系、世族、世次，以及所见的题铭纪年方式、姓名与称名

问题。并以兵器题铭为中心，讨论军制设置、奖励制度、军事防御格局以及相关的政治、

行政制度。以陶文、货币题铭讨论工官制度、量衡制度及经济状况。

邓佩玲 《新出两周金文及文例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考释新见铭文、探讨金文

文例。

深圳市南山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 《曾国七百年：历代曾侯青铜器精品展》（文物出

版社）收录曾侯谏、曾侯白生、曾候獍、曾侯群白、曾侯宝、曾穆侯、曾侯得、曾侯螂、

曾侯舆、曾侯乙、曾侯丙等历代曾侯青铜器１０４件。莒南县博物馆 《莒南县博物馆青铜

器选粹》 （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莒南县博物馆藏青铜器１５０件，包括商周时期６０件
（其中商代３件、西周１件、东周５６件），汉代４０件，唐至清代４６件。李伯谦主编 《中

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科学出版社）共收录有明确出土地点及收藏单位的青铜器５００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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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宜昌博物馆编 《宜昌博物馆馆藏文物图录 （铜器卷）》（文物出版社）收录宜昌博物

馆馆藏铜器一百余件 （套）。李树浪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应国青铜器卷》

（科学出版社）对应国青铜礼器、典型铭文字体进行类型学分析，研究了礼器器用制度、

应侯世系复原及相关问题。

［澳］巴纳、张光裕编 《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 （中国画报出版社）

汇编商周拓本与摹本１８１３件。此为再版本，对初版的缺失有所交代并加以修订。赵明诚
撰，金文明校证 《金石录校证》 （中华书局），汇集了金文明研究北宋赵明诚撰 《金石

录》的看法和心得。

以金文研究为主的论文集有邹芙都主编 《商周金文与先秦史研究论丛》 （科学出版

社）、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 《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八　铜器年代研究

路国权 《论原仲和几件陈侯铜器的绝对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第４期）考证
认为原仲铭文中的原仲见于 《左传·庄公二十七年》，由此可知原仲的绝对年代不会

晚于公元前６６７年，并认为原仲、陈侯、陈侯?、陈侯簋的绝对年代应该都在公元前
６７６年，它们可作为东周青铜器分期和断代的标准器。

张昌平 《谈新见义尊、义方彝的年代及装饰风格》（《江汉考古》第４期）认为义尊
和义方彝作器年代在成王时期。尊、方彝上的主体纹饰较为特殊，属于早商以来兽面纹传

统的终结，同时尊与方彝组合又开启了西周中期列器制度的先河。

于力凡 《再论首都博物馆藏西周班簋》（《博物院》第４期）提到班簋的年代有成王
说、昭王说、穆王说。作者认为是穆王时期器物。

叶正渤 《〈图像集成〉新收录四要素铜器铭文历朔研究》（《殷都学刊》第１期）认
为?叔壶铭文符为穆王二十八年 （公元前 ９７６年）十月、作册吴铭文为穆王三十年
（公元前９７４年）四月、簋铭文为懿王十年 （公元前９１９年）正月、七年师兑簋盖铭文
为厉王七年 （公元前８７２年）五月、我簋盖铭文为宣王七年 （公元前８２１年）正月。

韩巍 《翼城大河口Ｍ１０１７、Ｍ２００２两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青铜器与金文》第三
辑）认为Ｍ１０１７所出铜器可分成三组，年代不同，最晚者到西周中期偏晚的恭王时期，
墓主为霸伯尚。Ｍ２００２的下葬年代也在恭王时期，墓主霸仲气是霸伯尚的同母弟。霸姬为
霸伯尚夫人，也就是霸伯盘铭中的宜姬。

九　青铜器用研究

孙机 《说爵》（《文物》第５期）认为三足爵非日常使用，实为祭祀中用于歆享的礼
器，流行时限可至西周晚期。除三足爵外，另有瓒形爵，用于祭礼；稍后出现的雀形爵，

因 “爵”“雀”同音，而进一步强调雀的形象；至南宋以后发展出便于使用的杯形爵。

张光裕 《跋新见无期俎铭》 （《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刊布春秋铜俎，该器自名

俎，对俎的形制与称名颇重要。

张乐 《论西周金文中的 “鬲鼎”》（《文献》第４期）认为 （工隹）叔鼎铭中的 “鬲

鼎”，不是鬲形鼎，也不是鼎、鬲连言。认为所谓的 “鬲鼎”是一字，实乃鬲字之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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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亦见于虢文公子作鬲、子硕父鬲及虢宫父鬲等器。其器形亦当是鬲而非鼎。

黄震云 《商周金文诃钟行钟和 “郑声淫”》 （《中原文化研究》第５期）研究认为不
用钟律，而用箫管琴瑟自由表演的逆起成象才叫郑声。钟的名称各异，用途不一。诃钟是

和钟，取中和之意。不固定的钟和私用的钟称为游钟、走钟，而用于征伐和出使作为公务

用的钟叫行钟。

十　金文人物亲属制度研究

刘攀峰 《西周金文生称 “周公”考》（《中原文物》第１期）梳理了目前所见西周金
文中生称周公的器物，认为 “明公”在金文中实指两代周公。

雒有仓 《金文族徽的功能及其时代变化》（《中原文化研究》第５期）认为族徽具有
标识铭记、美化装饰、体现身份地位的功能。作为族氏名号，族徽代表着家族组织，具有

表示血亲关系、体现家族集体身份的功能，还有体现职业分工、表示族氏关系、承载民族

认同的功能。

黄锦前 《金文夫妻同字称谓释例》（《文献》第４期）据 “国族名＋排行”，“国族名
＋姓”的称谓方式与 “谥＋尊称 （排行）／姓”夫妻同谥的情况，认为诸如仲凫父、姬凫
母，姬艿母、伯艿父，姬躹母、伯躹父这种男女称名中同字的情况为夫妻同字关系。可通

过这一称谓规律，确定有关人物之间的关系，串联原来看似本不相干的器物。

金方廷 《“某之孙、某之子”———谈周代青铜器铭文中一种特殊的称谓方式》（《国

学学刊》第３期）认为，“某之孙、某之子”的称谓方式，时常用作做器人自报家门的表
述。这种称谓部分是对做器人祖、父的实指，更多时候 “某之孙”的部分却是虚指，被

用于追溯在家族史上尤为显赫的某位先祖。

韦心滢 《畿内?氏家族世系补议》（《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认为，建构奠?世系

为：周孝、夷时期从?叔氏分出奠?叔氏，第一代奠?叔是矨伯，世系为矨伯—康—衍

（槐为兄弟）—槐 （叔
0

父）—伯 父—伯良父。年代延至春秋早期。

李峰 《周代的婚姻和社会网络：青铜器铭文所见女性称名原则之考察》（《青铜器与

金文》第三辑）认为，周代行 “同姓不婚”原则。父亲 （父家）为女儿作器，女子称名

用夫家氏名＋父家的姓。丈夫为妻子作器，称名用父家氏名＋父家的姓。如果同一宗族娶
两个以上的女子，称名在姓前加其长幼排行以区别。儿子为母亲作器，称名为夫家 （儿

子的）氏名＋父家的姓。已婚女子自作器时，称名也以夫家氏名 ＋父家的姓为原则，偶
有父家氏名＋父家的姓之例。金文中某生的称谓，继续张亚初所论是为某家族的外甥，其
原因是小宗男子为其称名与大宗相区别，其全称应是父家氏＋母家氏＋生，或简称为母家
氏＋生。关于一器媵二女的称名情况，铭中第一位女子是主要新娘，对她的称名从父家立
场用 “夫家氏名＋父家的姓”，第二位女子为媵女，称名用夫家的立场用 “父家氏名＋父
家的姓”。

董笛音 《西周金文中女性称名原则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第十八辑）总结出女性

自作器的自称１６种称名方式、父母为女儿作器时对女儿的称名方式９种、子女对母亲的
称名１０种、丈夫对妻子的称名１４种，认为西周时期女性的称名方式多种多样，不能单一
地说存在某种称名原则。概括女子称名５种基本模式：排行 ＋父家姓、父家氏 ＋父家姓、
姓＋名字、父家氏＋父家姓、称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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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社会礼俗观念研究

邹家兴 《金文所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新探》（《史学月刊》第８期）认为，周初金文
记载的王室祭祖活动大多具有特殊的政治目的，而非周人礼制中的常祀。这些宗庙祭祖活

动服务于周武王、成王及周公的特定政治目的。天亡簋记载的周武王在克殷之后会同三方

诸侯在宗庙祭祀周文王，是为了宣传文王受命，宣示周政权的正统性，统合各方诸侯，确

立新的天下政治秩序。何尊记载周成王和周公模仿周武王举行祭祖活动，在新邑的宗庙祭

祀文王、武王，是为了完成武王遗志，确立成周的都城地位。

赵燕姣 《也谈陈侯因敦铭中的 “高祖黄帝”》（《东岳论丛》第１１期）讨论齐威王祖
述黄帝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及个人励志因素。

杨小召 《两周金文中效法祖先之德的观念及其演变》（《史学月刊》第１２期）认为，
西周早期强调效法祖先之德，西周中晚期这种观念已有变化，至春秋战国时期则逐渐流于

形式。原因在于祖先地位的下降与人文精神的发展以及德可以不再为祖先所专有的观念的

变化。

孙思雅 《青铜乐器铭文所见 “乐”字套语》（《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认为青铜乐

器铭文所见 “用乐”“以乐”套话表明两周用乐观念涉及 “乐神”“乐人”“乐己”三个

层面。

张怀通 《王孙遗者钟与 〈洪范〉新证》（《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认为王孙遗者钟

“温恭舒驰，畏忌翼翼，肃哲圣武，惠于政德，淑于威仪，谋猷丕饬”中的硋、肃、哲、

圣、谋与 《洪范》第二畴五事对应； “和?民人，溥循于国”与 《洪范》第六畴正直、

刚克、柔克三德相通。

刘海宇 《西周金文 “执驹”及 〈诗经〉相关内容考述》（《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

释吴中的 “ 门”为库门，即厩门。释 簋中的 驹为牡驹。西周金文的 “执驹”就

是文献中的絷驹，以绳索絷绊住马蹄，而不是如此前学者所论为马驹套上笼头与缰绳。

黄益飞 《军事铭文所见西周仁本思想和刑德观》（《中原文物》第２期）对山西翼城
大河口墓地所出霸伯簋和霸仲诸器所涉西周军礼及军事思想进行了探讨。

朱凤瀚 《也论西周金文中的 “拜手稽首”》 （《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认为在廷礼

类铭文与一般赏赐类铭文中，“拜手稽首”的仪节是当时致谢礼仪行为的实录。在非廷礼

铭文且是对逝去先人致敬或对上级所给予恩典的遥拜中， “拜手稽首”可能是非实际的

“言语行为”。“拜手稽首”与 “对扬”虽然常相联系，但前者属于廷礼环节，而后者则

是作器铭辞，二者性质不同。

十二　社会管理系统研究

刘源 《西周早期大师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军事历史》第２期）认为西周早期至
穆王之世，大师在王朝的军事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重大战争中，要担任主帅，召集

并统率师氏。师氏，并非纯粹的武职，而是在王师或基层社会中，教育贵族子弟及管理、

训练庶人的职官，军事培训是其主要职责。西周中期，大师与王朝三有司共同处理政务，

其职责已不限于军事活动。至西周晚期，王朝对外战争主要依赖世家大族与诸侯武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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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性大大下降。

王进锋 《金文所见西周贵族家臣的构成、等级与族系》（《社会科学》第１１期）认为
贵族家有两类家臣：管理类家臣和被管理类家臣。贵族们已经仿照周王朝建立了一系列的

家族职官。被管理类家臣则由家主宗亲、畋臣、庶人、人鬲、徒、驭、臣、妾、仆、庸等

不同身份的人员构成。在这两类家臣的内部，人员的身份有高低之别。在家臣内部，外家

族之人都占了极大的比重。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人口赏赐和人口交

易密切相关。王进锋 《西周贵族家臣的晋升之途———兼说西周社会的活力源泉》（《人文

杂志》第１２期）认为家臣是指贵族家族里家主 （包括宗主和宗妇）以外的所有人员。西

周时期的贵族家臣有着灵活而又多元的晋升渠道。

冯时 《周代的臣鬲与陪台———兼论穆王修刑与以刑辅德》（《考古学报》第４期）认
为西周奴隶包括仆、驭、百工、牧、庸和臣妾，其中仆、驭、百工、牧统为人鬲或鬲，仆

之地位尤低，人数最多。驭的地位相对较高。庸多为战争所获，不为专役，而属佣赁者。

臣妾有家室，世代为奴，地位更高于人鬲。人鬲为隶民，臣妾为役员。

王晖 《从金文册命赐?礼看西周爵位制》（《中国史研究》第３期）认为西周爵位制
度是公、卿、大夫、士四级爵制。金文册命礼仪中赐?的高等级是 “朱?”，相当于卿士

级，更高的当为 “朱?二铃”，可能是公级的主政大臣。画有蛟龙类的 “大?”属王朝卿

士；在诸侯中则为元侯类的大国诸侯。赐?的次等级是 “赤?”，是一般诸侯的旗帜。再

下等级是 “大白”“小白”“淑 （素）旗”，是小诸侯所赐旗帜。金文中常见 “?五日”

“?四日”是 “五星”“四星”的特殊表达法。“?五日”即参宿五星，象征熊虎，为大

夫类爵位。“?四日”即虚宿四星，象征龟蛇之蒠，为下大夫、士类的爵位。

阎步克 《礼书 “五爵”的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史学月刊》第７期）认为 《仪

礼》所见饮酒器有爵、觚、觯、角、散五种，称 “五爵”。“五爵”袭用了商周的爵、觚、

觯、角、之名，实际已是容量概念了。礼家称其容量分别是一、二、三、四、五升，共

五等。旧说 “凡诸觞皆形同，升数则异”可以在战国宴乐图中得到印证。“五爵”皆为筒

形，它们容量有别，而器形无异。礼书 “五爵”的称谓原理，可概括为 “容量化器名”。

这种酒器命名策略服务于 “以小为贵”原则，尊者使用容量较小的酒器、卑者使用容量

较大的酒器，以此标识身份高下、强化等级秩序。这就构成了一种绝无仅有的奇特等级酒

器礼制。

陈薭 《西周王朝如何进行基层治理》 （《人民论坛》第 Ｓ１期）认为西周王朝基层治
理的基本要点主要有四：其一，内外服分治。内服 “王有”土地及附着其上的口众，由

王朝有司直接管理。外服土地、民人，则由各地诸侯代为治理。其二，城乡分治。即城内

设 “里”，“里”内各种事务由里君负责；城外的农村聚落则设置 “邑人”或 “师”之类

的专职人员加以管束。其三，基层治理已呈现层阶化的特征，初步具备后世郡县乡里分级

治理之规模。其四，户籍制已经萌生，国家有一套相对完备的人口、土地的核查登记手

段，以及分工相对明确的管理机构。

王沛 《刑鼎、宗族法令与成文法公布———以两周铭文为基础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

学》第３期）通过对两周金文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可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法令铭文具
有鲜明的宗族性特征。战国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引发铜器铭文的性质的变动。春秋晚

期铸造刑鼎的争论显示出宗族治理社会的模式行将崩溃，法令适用群体亟需超越宗族范

围，此时宗族礼器及其铭文无法承载更多的社会功能。宗族法令时代将结束，集权律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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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将到来，这是铸刑鼎事件的原因与意义。这是法律治理模式的转变问题，而不是成文法

律首次制定或公布的问题。

龚伟 《由出土文献看西周君臣 “仇匹”关系》 （《理论月刊》第６期）认为西周之
世，辅臣与周王形成 “仇匹”关系。在西周君臣 “仇匹”的政治伦理下，辅臣与周王是

共同膺受 “天命”，在法理上二者具有一定的 “对等”性。由是，辅臣具有对周王天然的

规谏、限制的权力。周王并非绝对专权的君主，其行为往往会受到身边辅政大臣的限制。

林竹 《西周时期土地转让程序刍议》（《农业考古》第４期）通过对西周时期土地转
让类及诉讼类铭文进行疏释，厘清誓言的内容及格式，认为 “立誓”环节的使用仅存在

于法律诉讼过程中，并非土地转让的固定程序之一。

陈英杰 《从金文 “辟”字所关涉的人物关系看 “辟”的身份性质》 （《青铜器与金

文》第三辑）认为，金文 “辟”关涉人物关系有夫妻、父子、王臣、侯臣、主臣五种，

“辟”集政权、族权、父权、夫权于一体。

杨坤 《长子就封与庶子就封———西周早期高等级宗族分宗模式探析》（《青铜器与金

文》第三辑）认为，周公宗族中外服鲁侯伯禽一支为大宗，畿内周公家族与其他诸子为

小宗；毕公宗族中，楷伯为毕公嫡长子，楷侯一系为毕公宗族大宗，畿内毕氏为毕仲之

后，为小宗；召氏铜器中，召伯父辛为召公嫡长子，继召公为召氏大宗，留存在畿内，另

有燕侯、太保支系，为小宗；南宫毛为南宫括嫡长子，在畿内留守的南宫氏一支为大宗，

曾侯一支为小宗。如此，西周早期高等级宗族分宗模式有二：长子就封的情况，是为就封

者之父刚从原宗族而出，属于别子，如周公、毕公；继任者是传重之人，在封地有代其开

宗立氏之责。庶子就封的情况，是为就封者之父并非宗族始祖，如召氏之召公、南宫氏

之南宫括，分封只是分立支族。由此可见分封制下贵族分宗的复杂性。

曹建墩、赵梓伊 《三代礼制传统与华夏文明的连续性》 （《中原文化研究》第２期）
认为礼治模式是夏商周三代政治治理的根本模式。建立在礼基础上的早期国家既是一政

治、文化共同体，也是一道德共同体。礼制的深层次精神传统内化为华夏民族的文化基

因，它深入契合并形塑了华夏民族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

十三　铜器铭文考论

黄益飞、刘佳佳 《霸姬盘铭文与西周誓制》（《考古》第３期）对大河口墓地 Ｍ２００２
出土的霸姬盘铭文进行考订。

马永强、程卫 《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铜盘铭文考释》（《文物》第１０期）介绍
了邳州市博物馆发掘的九女墩三号墩出土铜盘 （Ｍ３∶３４）在修复过程中发现的内底铭文。
该铜盘为春秋晚期徐国之器。

曾攀 《浅析 “曾侯作季汤鉐媵鼎”铭文》（《江汉考古》第６期）提出介绍方勤、黄
尚明等以为 “曾侯作季汤鉐媵鼎”铭文是曾楚通婚的证据。作者认为此铭是曾侯为某一

位 （或二位）女子出嫁所作媵器，因故未及送出，而女子所适之国，通过铭文本身是无

法得出任何信息的，不能作为曾楚通婚的例证。并补足铭文为 “曾侯作季姬汤鉐媵鼎永

用之”。

韩炳华 《新见义尊与义方彝》（《江汉考古》第４期）介绍义尊与义方彝是山西省公
安机关最近追缴回的两件重要文物，盗掘自山西省洪洞县南秦村，南秦墓地为永凝堡—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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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遗址的一部分，此遗址发现有西周青铜器和西周带字卜骨，显示其为重要的西周聚落。

此两器为成王时期器物，铭文记载西周武王赏赐给义贝。其中铭文中丙族可能与灵石旌介

晚商墓地的丙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郭长江等 《鉐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江汉考古》第３期）介绍２０１９年５月随州
枣树林墓地发掘的Ｍ１６９出土的鉐加编钟，释文为：“唯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舌 （括）

受命，帅禹之堵，有此南縧。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之 〈出〉邦于曾。余非敢 （怍）

1

（癴），楚既为忒，吾徕匹之。密臧我，大命毋改。余小子加鉐曰：呜呼！龚公早陟，

余其疆
2

（鄙），行相曾邦，以长
3

夏，余典
4

厥德
5

，民之氐巨，攸攸 ，余 ［为

妇］为夫，余 下辟，恭畏俦公及我大夫，
66

豫政，作
3

邦家，余择
3

吉玄霮
7

镼，

用自作宗彝騄钟，以乐好宾嘉客，父兄及我大夫，用考用享，受福无疆，羼其兮騄，休淑

孔煌，大夫庶士，斋翼酬献舞，宴喜 （?）饮食，赐我鍳终
7

?，用受宝福，其万年毋

改，至于孙子，石 （庶）保用之。”

唐英杰、李发 《三门峡虢国墓 Ｍ２００９墓主虢仲考》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０
期）认为传世的虢仲鬲器主虢仲就是三门峡虢国墓 Ｍ２００９墓主虢仲，为国子硕父鬲器主
硕之父，器物年代较虢季氏 （虢文公）子鬲稍晚，较虢季 （虢公忌父）鬲稍早。虢仲墓

出土的两类虢仲鼎均具有明显的西周晚期宣、幽时的特点，Ｍ２００９墓主虢仲应即虢公翰。
黄锦前 《读伯克父甘娄

8

铭琐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４期）研究春秋早期
汉、淮流域一带的伯克父甘娄

8

的形制、纹饰、铭文。

苏浩浩 《柞伯簋铭补释及相关问题研究》（《殷都学刊》第４期）认为金文中的大射
礼，不仅仅是单纯的礼节，还具有军事会议的性质。柞伯簋铭文中的 “ ”可读为 “夷

（尸）”，意为陈列。柞伯簋中的 “柞伯”不是胙国的第一代国君，铭中 “烈祖幽叔”之

称则表明此柞伯是柞伯家族分出来的小宗，由幽叔小宗而成为胙国的国君。

黄锦前、阙惠华 《近刊义诸器及其意义》（《殷都学刊》第４期）认为义系殷商族后
裔。义诸器的出土地点应在晋西南一带。成王时的疑尊、疑卣所记奉命册封鄂侯、交通宋

伯的 “中义子父”与 “义”或即一人，或系兄弟。

黄锦前 《师臾钟及相关铜器系联研究》（《文博》第１期）认为师臾钟铭所述师臾的
祖先有 “虢季、 公、幽叔、朕皇考德叔”等，即簋、簋铭中的 “幽叔”当系同人，

即师臾钟的 “幽叔”，“即”与 “”系兄弟，二人皆系师臾的父辈。“即”应即师臾之

父 “德叔”，系懿、孝时人。 “ 公”为师望之父。师望应即师臾钟的 “幽叔”。太师小

子豢簋的 “太师小子豢”与伯
9

父鼎的 “太师小子伯
9

”及伯
:

簋的 “伯
:

”当系一

人，与师望系兄弟。综合来看，昭、穆时的虢季 （恒），穆、恭时的 公 （师 ），恭、

懿时的幽叔 （师望），懿、孝、夷时的德叔 （即），厉王时的师臾构成自昭、穆延续至夷、

厉之世强家村铜器窖藏虢季氏五代师职的世系。

管文韬 《试论晋公盘铭文及相关问题》（《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认为晋公盘为真

器，且是晋文公的标准器。铭中正月初吉丁亥是记实的，不是虚拟的吉日。铭文先盛赞远

祖，再赞近祖，再归于自我伐矜三段式的铭文格式，上续 《周颂》，下接历代碑刻，影响

深远。其铭文性质兼具祭器与燕器功能，处于青铜器礼制性用途衰落、向生活用器转变的

过程。晋公盘铭隶释为：“唯王正月初吉丁亥”，
;

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

文武，教威百蛮，广四方，至於不廷，莫 ［不］秉敬。王命唐公，建宅京师，君百姓

作邦。我烈考宪公，克大□猷，瞗武鲁宿，灵宠不□；赫赫在上，严寅恭天命，以业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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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

晋邦。”公曰：“余唯今小子，敢帅型先王，秉德秩 ［秩］，协燮万邦，哀 ［哀］

莫不日比癋。余咸畜胤士，作蒙左右，保硋王国，礕除
=

诈，以严鑔若否。作元女孟姬宗

彝盘，将广
+

邦，虔恭盟祀，昭合
7>

，协顺百揆。唯今小子，敕硋尔家，宗妇楚邦。於

昭万年，
;

邦唯翰，永赓宝。”

董珊 《秦子车戈考释与秦伯丧戈矛再释》（《国学学刊》第３期）考释甘肃甘谷县毛
家坪春秋墓出土的子车戈，讨论秦政伯丧戈、矛，认为铭中的 “伯丧”与 “子车”即秦

穆公大臣公孙支和子舆。

李宇田 《从昔鸡簋谈周代贵妇在王朝政治活动中的角色》（《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４期）考查了昔鸡簋铭文记载艿篯觐见王姒，王姒派使臣昔鸡护送艿篯回国，并慰问
韩侯之事，是周代王后与诸侯贵妇之间往来的材料。

田率 《天亡簋铭文释义补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０期）认为 “天室”，指

嵩山 “王祀于天室”与何尊铭文中的 “廷告于天”性质相同，都是武王克商后在嵩山将

天命禀复上帝的典仪。“衣祀于王”是武王出征随行载文王庙主以祭祀文王。“眚”为笙，

“庸”为镛，都是在祭祀礼仪中演奏的乐器。“王降，亡赉爵、退、囊”一句意为武王悦

服，赏赐天亡铜爵、退 （?）、一囊贝。天亡簋的作器者是天亡，因称呼文王为 “丕显

考”，表明他是周文王之子，可能是霍叔。

汤志彪 《“甲子朝岁贞克闻夙有商”解诂》（《历史研究》第３期）认为利簋铭文断
句为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 （贞）克闻，夙有商。”“甲子朝岁 （会）”就是甲子

日清晨 （与商军）进行会战。“贞克闻”可作 “盛克泯”，意为 “大克灭”。“夙又 （有）

商”迅速占领商都。铭文中的 “岁”并非 “岁星”，利簋不可视为判断天文现象的标

准器。

黄国辉 《墙盘 “农穑越历”意蕴新论》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１
期）认为农穑越历的文义是治理农事。周代史官和农业之间有重要联系，掌握了天文历

算和礼制文书等重要知识的史官的重要职事之一就是为农业服务。

裘锡圭 《大河口西周墓地２００２号墓出土盘铭文解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第八辑）重新考释霸姬盘铭文。

综合文字考释研究也是近年研究成果的主体。

王子杨 《甲骨文煮字补释》（《出土文献研究》第十八辑）将 等从肉从匕从皿 （或

鼎）的 、 、 等释为 “煮”。

程浩 《释甲骨文中的 “柬”字》（《出土文献研究》第十八辑）将以往隶定为 “ ”

的文字释为 “柬”。

周波 《三晋梁十九年鼎及中山王方壶铭文新释》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八

辑）在对梁十九年鼎铭文研究中继续李学勤释 “
?

”的意见，同意黄盛璋释 “戟”的意

见，并进而读其为 “介”，为副职之意。铭中从身从口者，即 “信”字，赞同陈晓聪读为

“申”，意为陈述、表明。将中山王方壶铭中的 “ ”释为，意为隔塞。

陈剑 《甲骨金文用为 “?”之字补释》（第八辑）将 等字形释为臾，用为?。

邬可晶 《试释殷墟甲骨文的 “达”字》（第八辑）将以往释为 “速”“迅”的 “ ”

改释为 “达”，意为顺利实现、达成。

谢明文 《试论 “扬”的一种异体———兼说 “圭”字》 （《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

将 “ ”“ ”释为扬，所从部件为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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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伦强、李发 《甲骨文释读札记 （三则）》 （《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释 “ ”

为犬、释 “ ”为黍、释 “ ”为 “ ”。

孙亚冰 《甲骨文中所谓的 “占”字当释为 “司”》 （《考古》第９期）认为从 “卜”

从 “口”的 “占”字，应释为 “司”。甲骨文中 “司”字的构形有上下结构与左右结构。

“司”在卜辞中大致有四种含义：女性称谓，指年长或尊贵者；女子年长；读作 “嗣”，

训为 “继”；读为 “祠”。

冯时 《西周木屐考》（《考古》第６期）将金文所见以前习释为 “”者改释为 “屐”。

张程昊 《晋姜鼎铭文 “繁阳 （榷）”考释》（《考古与文物》第２期）考查晋姜鼎铭
文中晋人至繁阳以盐换取铜料之事。认为鼎铭 “繁阳 ”中的 “ ”字释为 “榷”。繁阳

榷是周王设在繁阳地区的具有垄断性质的交易场所。

罗小华 《说钩膺———兼论 “罗缨”、“纂
@

”及其他》（《考古与文物》第３期）认为
文献中常见的 “钩膺”，不是以往习常认为的 “樊缨”，而应该是两件马饰。 “钩”，是

“娄颔之钩”，“膺”，可能就是 “缨环”。

吴雪飞 《小臣軎璋与商代觐礼》（《考古与文物》第４期）认为 “小臣车堇”玉璋当

定名 “小臣軎”璋，玉璋刻铭中 “堇”当读为觐见之 “觐”。小臣軎是商之诸侯，玉璋

是小臣軎觐见商王时所持之 “挚”。玉璋及其刻铭表明商代已经存在成型的觐礼。

肖启荣、黄锦前 《淅川徐家岭Ｍ１１出土文字资料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第４
期）将河南淅川徐家岭Ｍ１１出土小口鼎及浴缶的年代定在战国早期前段。认为鼎与仆儿
钟铭 “

%

”读作 “赖”，“大尹”为首见的楚地官名。

段凯、白于蓝 《应侯视工簋盖铭 “
A

众 ”考》（《考古与文物》第１期）认为据
新出曾侯与编钟铭文 “恃有众庶”，应侯视工簋盖铭 “

A

众 ”和师 簋铭 “博
A

众

B

”之 “ ”与 “博”均当读作 “怙”，训为 “恃”。“ ”与 “
B

”当读作 “庶”。“

A

众 ”“博
A

众
B

”“恃有众庶”相当于典籍习见之 “负其众庶”。

白于蓝、王锦城 《释 “?”》（《江汉考古》第３期）认为古文字中的 “?”字应是

一个从虫缠绕人形的会意字，其很可能是 “毒害”之 “毒”字的会意初文，就是 “毒”

的本字。

韩宇娇 《故宫博物院藏一版谢伯殳龟腹甲刻辞试读》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８期）
研究谢伯殳旧藏龟腹甲，曾著录于 《合集》１９７６９，认为以往释文均拟作两条卜辞为误，
实应为三条卜辞。其中第二条卜辞中 “肇老”，“肇”义为 “招致”，“老”为 “将死”之

义。认为 “羌甘”是羌族在甘地的一个分支，在武丁中期左右被商王征服。

陈鹏宇 《故宫博物院藏一版马衡甲骨新旧拓本校证》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８期）
将合集４９８６“ ”释为 “孽”字，联系 《合集》２０６１３中的 “余孽朕老工延我艰”，认

为 “朕老工”指王室旧臣，“延我艰”指延续商人的灾祸。

孙亚冰 《甲骨文合文三则———附：“乐”的未识甲骨文字形》 （《故宫博物院院刊》

第１期）辨识出甲骨文中的三则合文： 《合集》３２５３２“先匕”合文、 《合集》８９９５臼
“示十”合文、《合集》２８７９５“豕逐”合文。另外，作者发现 《合集》３６５０１、３６９００中
有带 “白”的 “乐”字。

谢明文 《甲骨文旧释 “益”之字新释———兼 “易”字新探》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

刊》第１２期）认为旧所谓 “益”字在字形以及辞例两方面都与 “絖”密切相关，在读音

方面又与 “皿”声字存在通用关系，应改释作 “絖”。根据甲骨文中 “易”字比较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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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法，认为 “易”字本应从竖置的盘形从几个水点形，表示用盘倾倒水之意。 “益”与

“易”是一字分化，“益”字可能是由横置的 “易”形分化而来。

方稚松 《甲骨文 “ ”“ ”词义辨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２期）详细罗
列指出 “ ”和 “ ”作为一字异体在用法上虽存有通用之处，如都可表灾咎义、治理

义和割刈之义，但也存在一定区别。“ ”读为 “孽”，表灾咎之意；读为 “硋”，表治理

之意；用作地名，可作为方国名 “
3

”的省写；也可读为 “ ”，表女性年长或尊贵者；

读为 “刈”，刈草之意。并引谢明文的意见认为卜辞中的 “ ”很可能是 “司”的讹写。

过去学界多将其与 “ ”“ ”等字混同。文中指出 “ ”与 “ ”为一字异体可能性很

大，可隶定为 “ ”，其与作为镰刀形农具 “ ”区别明显，而 “ ”是一种挖凿之具，

也可用作玉器名。

韩江苏 《甲骨文 “浮”、“狐”字考》（《殷都学刊》第２期）认为 “ ”释为 “瓠”

字。“ ”与人以瓠、匏浮水有关，释为 “浮”字。“ ”字释为 “狐”。

连佳鹏 《释甲骨文 “絖”字的几个异体》（《殷都学刊》年２期）释合１０４５４“ ”、

合２０９９８“ ”为 “絖”，释合２１１１４“ ”、合２１１８１“ ”为 “ ”，释合２１４４５“ ”

为 “ ”。

刘一曼 《考古学与甲骨文的释读》（《殷都学刊》第１期）认为对甲骨文字形体进行
考古学研究是释读甲骨文字的一种有效的方法。该文列举甲骨文中的鼎、爵、壶、戈、

C

、諹、鼓、磬、凡、璧、牛、兕、熊、万、黾、閒、浴、弄、雉、夫、
D

等２５个象形
字与会意字，将其形体与殷商考古发现的文化遗物或遗迹相对照，探求这些字造字的

本义。

王子杨 《甲骨释字四则》（《汉字汉语研究》第４期）认为 《合集》５９０２“ ”释作

“馔”（魗），《合集》２４３７９“ ”释作 “号”，《合集》２８１６７中过去释作 “温”的 “ ”

改释作 “盆”，《美藏》４９０“ ”释作 “餤”。

林志强、林婧筠 《“知”“智”关系补说》 （《汉字汉语研究》第４期）探讨 “知”

和 “智”的关系，从字形和字用的角度看，应该是先有 “智”后有 “知”，“知”是通过

省文的方式从 “智”分化出来的字形。先秦时期，在 “知”字未分化出来前， “知识”

义和 “智慧”义都用 “智”字来表达；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字形 “知”，则 “知”也

用作 “智慧”之 “智”，“智”也用作 “知识”之 “知”。“知”和 “智”的关系，应是

异体通用关系。把 “知”“智”作为古今字看待不符合此二字的源流演变序列。

谢明文 《西周金文车器 “輆”补释———兼论 〈诗经〉 “顅谽”》 （《汉字汉语研究》

第４期）认为西周金文中的 “ ”是一种车器，“輆”、“?”、“鏑”、“靳”等释法，根

据金文资料，作者赞成 “輆”的释法，认为是用于车前部某处的一种革质物。《诗经》中

“顅谽”是两种物品，是两种不同的革。“谽”指车轼中部人所凭依处所裹束的革。“顅”

所施用的部位当与轼比较接近，也是用于车前部某处。

林竹 《 簋 “ ”字及相关诸字新释》（《汉字汉语研究》第４期）认为 簋铭中旧

释为 “启”的 “ ”的字所从非户，而是肩，应改释为 “监”，所在辞例应读为 “强敏监

行”。清华简八 《摄命》篇中与此字形类似的 “ ”亦应释为 “监”，读为 “谏”。

黄天树 《释甲骨文 “朕”字的一种异体写法》 （《汉字汉语研究》第２期）释合集
２０６１０“ 行东至河”的 “ ”为 “朕”字。字体属师组肥笔类，其时代属于武丁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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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旭升 《试论 〈说文〉“
E

”字的来源》（《汉字汉语研究》第２期）认为甲骨文中
“璞”的字有 “璞”“翦”两个读音，因而所从的 “ ”也有 “凿”“铲”两个读音。

“ ”上加小点就是 “
E

”，左冢漆?的 “?丛”应读为 “诹众”， “
E

本”应读为

“重本”。

魏慈德 《旧释有关 “监凡”“爵凡”卜辞的探讨》（《南方文物》第３期）认为赞同
将卜辞中旧释为 “监凡”与 “爵凡”的卜辞，改读为 “监兴”与 “爵同”。同、爵、

都是盛酒器，同时出现两名时，乃用两物来祭祀，或是指将同中的鬯酒倒入爵或的一种

仪式。“监兴”意为派人去监兴，即派人去监视敌方是否大出。 “兴”字形象中所举的

“同”，仍不当是盛酒滤酒的 “同”，而是桶一类的形体。

陈斯鹏 《旧释 “”字及相关问题新解》（《文史》第４期）认为 “”字本象人潜

泳水中之形，为 “睶”之表意初文。甲骨文 “睶”字后接地名或国族名，可能为潜入敌

境或潜袭敌人之意。由 “睶”字初文衍生诸字，在西周金文和战国竹简中主要有两种用

法：一是与 “明”连用而读为 “睶明”，用以称扬贤人德性； “潜明厥心”则为使动用

法，谓自使其心潜明。二是用于与狱讼有关的文例，读为 “谮”，为起诉、诉讼之义。金

文中另外一些读 “谮”的用例，为告诉、告谓义，带严肃意味。 “睶”字初文与后世

“”字形体不容切分，实是一脉相承。

谢明文 《说冢》（《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认为 “冢”字最早从 “彖”，从 “豕”

是后起的变体。

黄益飞 《试说西周金文中的 “对”字》（《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以为从 “口”之

“对”为应答之本字；从 “贝”对声者为 “ ”之本字，即后世之兑。“对”与 “邦”造

字原理相同，“对”可能指某一有封树的特殊地域，或可能是畿。广义的 “对”指王畿，

狭义的 “对”为六遂。

陈薭 《甲骨金文中的 “ ”字及其相关问题之检讨》（《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认

为甲骨金文中的 “ ”，是范铸工艺的表意处文，是 “铸”字的早期写法。从 “玉”者可

释为 “
F

”。 及其省体，是 “
G

”之假借。作为地名的 “ ”“ ”是东土 “铸 （祝）”

地，在今山东肥城汶阳镇一带。

方稚松 《甲骨文用牲法词语连用之句子结构及语义关系》（《文史》第４期）认为甲
骨中 “宜卯”“岁卯”中的 “宜”“岁”是祭祀方式，“卯”是具体用牲法动词，是处置

“宜”“岁”所用祭牲的手段， “宜”“岁”是卯牲的目的。 “ 岁” “岁 ”亦如此，

“ ”是处置 “岁”所用祭牲的方式。而 “ 卯”中的 “ ”和 “卯”皆为用牲法动词。

“卯”是剖杀，“ ”是击杀，“岁”是砍杀、刺杀。

周忠兵 《释花东卜辞中的 “卫”》（《文史》第３期）认为 《花东》８８上卜辞中 “”

旧释为 “方
H

”两字是 “卫”字的一种异体，分析为从 “卫”从 “马”，其中 “马”为

叠加的义符。相关卜辞为 “子有鬼心，其卫，我 （宜）”，其中的 “卫”为御除灾祸义。

贾海生 《祈福铭文中的方音字》（《文史》第３期）认为伯公父的 “用 （祈）眉

寿”，在铭文中表示祈求之意，表明 “ ”“ ”“ ”三字，意义相同。“ ”“ ”与

“祈”因同有音符 “斤”而相通。但无论是声纽、韵部，还是古音演变为今音的结果，

“斤”声与 “言”声都不相近，从 “斤”得声的 “祈”字与从 “言”得声的 “ ”字没

有通假的条件。因此，只能视 “ ”字为据河间方音所造形声字。

李春桃 《否叔诸器铭文释读———兼释甲骨文中的 “眚”字》（《文史》第１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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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叔所作的一组青铜器上铭文中 “用遣母 ”，认为多数学者所信从的释后字 “鍳”说不

确，将 “末”字形释成 “星”字初文才更合理，可读为 “眚”，训作 “灾”。“用遣母眚”

意即 “以遣送亡母所作之灾眚”。祖先作祟现象在出土文献中比较常见，而当时人们对待

这种情况的处理就是要移除祖先所做之眚祟，楚简中对此便有直接记载，这可与否叔器铭

文相类比。否叔所作青铜器既属于铭文所说的 “宗彝”，即祭祀器物，也有禳灾之功用。

另外，甲骨文 《合集》２１７７７中也有 “ ”字，以往多误释成 “雹”，也是眚，指雨水所

带来的眚灾。

谢明文 《说 “狄”》（《文史》第１期）认为虽然 “豕”“犬”在古文字中作为偏旁

时有相混之例，但 “狄”字应分析为从 “豕”从 “火”。从 “犬”应该是比较晚的时候

才出现的讹体。“豕”的上古韵部可归为支部。

黄锦前 《说 “ 功”》（《文物春秋》第５期）认为西周金文中的 “ 功”义同 “武

功”，指军事方面的功绩，犹如文献的 “军功”“战功”等；与金文及文献常见的指 “武

事、戎事、兵事”的 “武功”“戎功”“戎工”“戎公”等含义有别，与作 “大功”讲的

“戎功”义亦不同。禽簋的 “ ”字应释作 “ ”，训 “占”，所谓 “禽有 祝”，即伯禽

负责占卜、祝祷有功，因而受到成王的赏赐。但附记又据仲戾父鼎 “戾”的字形认为文

中所揭有关铜器铭文诸例应释作 “戾”，读作 “烈”。否定了原文的意见。

蔡卓 《论楚铭文中的 “钟”与 “锺”》（《中原文化研究》第２期）考证西周时期楚
铭文表示钟器的字几乎全用 “锺”，仅一例例外，到了春秋时期则全用 “钟”表示钟器，

这说明楚文字中 “锺”和 “钟”之间当是古体和今体的关系。

晁福林 《从甲骨文 “俎”说到 “义”观念的起源》（《考古学报》第４期）认为 “俎

（宜）”字就是载肴木俎俯视之形。甲骨卜辞里 “宜”字和牺牲相关联者其义指用 “宜”

的方式处理牺牲以祭祀。卜辞和彝铭的所谓 “尊俎”，指将俎放置几上。殷卜辞里有一部

分 “俎 （宜）”字是直接用来表示 “适宜”之意的。 “义”观念虽然在殷商时代尚未形

成。但作为 “义”观念之核心的 “宜”的思想，已经滥觞于卜辞、筮辞以及商代的文献

里。殷商时代用 “俎 （宜）”表示适宜之意，周代不仅保留了商代的这种用法，而且还用

“义”来表示适宜之意，并且又赋予 “义”以更重要的意蕴。

赵平安 《从 “篐”字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 “巴方”》 （《文献》第５期）在释 “ ”

为 “篐”的基础上，认为甲骨文 “ ”是 “揖”的初文，根据 “ ”在甲骨文地理的位

置和 “揖”的读音，认为 “ ”可能就是 《左传》中的 “稷”，春秋属于晋地，在今山

西省稷山县境内。“ ”实际与 “巴”无关。

黄天树 《甲骨文气象卜辞精解———以 “各云”“冒晦”“出虹”等气象为例》（《书法

教育》第５期）对甲骨文中若干气象现象进行了精细的解读。
朱生玉 《甲金文中 “反”“返”分化过程及相关诸字研究》 （《国学学刊》第４期）

认为 “反—返”是一组分化字，其中 “反”首见于晚期甲骨文和金文，西周至战国时期

“反”的用法较为繁多。而 “返”在商代晚期既已出现，但并未通行，直到战国时期才专

用以表示 “返回、归还”义。

谢乃和 《近出昔鸡簋铭文及相关史实考论》（《古代文明》第２期）认为昔鸡簋铭文
中的 “ ”字，应隶定为 “ ”，读如 “偃”，为传世文献中的篯姓燕国。 “ ”字，应

释读为 “御”，为迎娶、迎迓之意。铭文内容主要为周王后派昔鸡前往篯姓燕国为王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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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艿氏迎迓夫人。

下田诚 《三晋铜器铭文字形分类研究———战国文字的标准化与地方化的一个侧面》

（《南方文物》第３期）对三晋 （韩、魏、赵）纪年铜器铭文中 “年”“命”“库”“工

鰂”“冶”等六个典型文字的对比和分析，讨论了三晋文字进行地方化和标准化问题。

十四　国族历史地理研究

本年度商周东土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最多。

燕生东 《从商王朝晚期对东方地区的经略看夷方地望》（《江汉考古》第４期）认为
苏埠屯、前掌大是商王朝末期在鲁东、鲁南地区最重要的据点。商王朝的势力在东方地区

发展比较稳定，与殷墟文化关系密切，其聚落和人口数量急剧增多，出现了数量较多的高

等级聚落。来自殷都及周边地区的王室成员、贵族、军队首领驻扎在该地区。东方地区是

商王朝晚期重点拓展和经略的区域。在胶莱平原、胶东半岛、鲁东南沿海地区存在着岳石

文化的后续文化寒亭会泉庄与烟台芝水二期类型，属于当地文化，与晚商文化二元对立。

会泉庄与芝水二期类型分布区即为夷方位置所在。

韩雪 《卜辞征人方地理举例》（《殷都学刊》第２期）认为 “ ”隶定为垂，其地在

山东菏泽一带；“ ”应读为 “拔”，即文献中的拔地，地望在山东兖州嵫阳一带；嘉地

则位于山东嘉祥。四期卜辞中的人方邑旧在今山东定陶十里铺一带。

陈薭 《小屯Ｍ１８所出朱书玉戈与商人东进交通线》（《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３期）认
为安阳小屯Ｍ１８所出朱书玉戈文字所涉及的地名 “兆”在汶水下游的宁阳一带、 “更”

则坐落于沂水上游，也即 《左传》昭公十年所记载的莒国的?邑。小屯 Ｍ１８随葬青铜礼
器及朱书玉戈，多为东土土著所赠所贡。该墓墓主是见于卜辞的武丁早夭之子 “子渔”。

朱继平 《商周东土吾族地望新证》（《东岳论丛》第 １１期）认为晚商 “ ”族，

“ ”地及与之关联的上 “ ”与 “向”“莒”“ ”三地距离接近，故 “ ”上 “ ”

对应 《春秋》庄公元年的齐国?邑。卜辞 “ ”族即西周史密簋、《春秋》经传所见吾

夷、?邑之前身，故地在今潍水上游安丘西南李家西?村?乡故城遗址。

陈薭 《过甘敦鼎铭与商周东土过族》（《邯郸学院学报》第３期）认为晚商过氏当为
东方诸妊之一，其族居地或在鲁西南或鲁中南一带。周公东征以后，过族顺服有周。章丘

所出过甘敦鼎说明妊姓过族在东土的活动至少延续至两周之际。

马保春 《殷墟甲骨文 “柚”地考》（《甲骨文和殷商史》新九辑）认为柚地在兖州或

其附近，特别是在其西南鲁豫皖交界一带。

陈薭 《戍甬鼎铭中的地理问题及其意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９期）认为商
代晚期的戍甬鼎，其铭文涉及宜、西、省与甬四个地名。宜地大致位于今山东莱芜境内。

省地与宜地比邻，两者坐落在汶水与淄水的源头附近。西地位于今泰山南麓，即商王东征

阴美方所经由的洒地。甬地也在东土。铭文所记事件当发生在今山东省境内，该器可作为

周初宜侯封国地望的重要判别依据。

陈薭 《作册?组器中的地理问题与昭王边域经营策略》（《南方文物》第３期）认为
陕西扶风所出作册?组器铭文 “令作册?贶望土于相侯”之望、相二地不是南土地名，

而在东土，大致皆坐落于鲁中地区。相地距离泰山东南麓的今泰安境内的盂地不远。望地

似在今山东新泰、莱芜之间。昭王将望地赏赐给相侯，实际上是怀柔东土旧族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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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马立志 《论周代的寻氏铜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７期）介绍
山东临朐出土有寻仲盘、?，上海博物馆藏有寻伯?，诸器时代不晚于春秋早期。“寻”

“谭”可以通假，铭文中的寻就是文献中周代谭国。寻氏可能是子姓。谭国在春秋早期偏

晚时被齐桓公伐灭。据齐器鲍子
&

铭文记载谭地曾赐给鲍叔作为采邑。春秋中、晚期的寻

公遂戈、簟公戈中的寻公、簟公是谭邑大夫之称谓。谭的地望大致在今章丘县龙山镇

一带。

晁福林 《殷卜辞所见 “未 （癎）”地考》（《中国史研究》第２期）释花东卜辞３６作
为地名的 “ ”为 “未”字，认为此地与 “淇”“河”“商”等地相近，应当就是文献所

载的 “癎”地。花东卜辞记载花东氏族长在 “未”地狩猎、祭祀、住宿。 “未”地就有

宫室类建筑，故有 “未京”之称。殷商的 “未 （癎）”，又称为 “妹”，就是文献里的

“妹邦”“妹土”“癎乡”，就是牧野的位置。

张惟捷 《从卜辞 “亚”字的一种特殊用法看商代政治地理———兼谈 “殷”的地域性

问题》（《中国史研究》第２期）对 《合集》９７８８卜辞进行对比，发现存在 “亚”与四土

在地域性质上相对的现象，而大邑商作为地理概念，也与东西南北四方?四土形成相对，
由此确认同样语境中的 “亚”与 “商”显然具有相类的性质，二者都是与 “四土”既有

本质性区隔，彼此间又具有某种紧密关系的特定地理性区域。“商”即王畿，也就是安阳

殷都所在地及其附属邻近郊鄙。不存在用 “亚”代称 “商”的可能。故而 “亚”应可视

作一种内接王畿、外邻四土，由多据点组成的泛环形政治地理概念。商代可能还存在一种

对大邑商边缘的特定政治地理认识。“殷”与 “大邑商”很可能并无二致，“殷”即以安

阳为中心的商族实际直接管辖之地域。

吴雪飞 《谈一版新缀卜辞中的 “商人”和 “中商”问题》 （《文献》第４期）认为
“中商”与东西南北四方或四土相对。“商”处于天下之中，故称 “中商”。商、中商概

念的合一，说明卜辞中的商地指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王畿区域。

黄旭 《说甲骨卜辞中的 “省牛”“刍”———以商国家结构为视角》 （《殷都学刊》第

１期）用商国家结构的视角来分析 “省牛”“刍”辞，认为刍牧地点反映了商与诸侯方国

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土地开发方式，反映了商与居于国家结构中不同层次的族邦之间的政

治经济关系。

西周金文习见 京，性质为王室苑囿。冯时 《西周蒡京与殷周 祭———殷周苑囿与祭

灶传统》（《中原文化研究》第６期）继王玉哲意见，认为其地在秦阿房故地，于秦汉上
林苑中，最初是文王之灵囿。蒡京沼池遍布，其间必筑作绝高台基之建筑，借景而作辟雍

等宫室。殷周 祭实即灶祭，目的在于祈食主生养。蒡京既有离宫别馆，故其宫室便可统

称为蒡宫，而司理蒡京之官则为蒡人。赵庆淼 《金文 “ 京”若干问题的再检视》（《青

铜器与金文》第三辑）认为 京范围内有湿宫、上宫、射学宫、中寝，宫室建筑种类繁

多，管理自成体系。还建有辟雍和大池。作者以为 京既非丰邑，也非镐京，周原的姚家

一带发现有水池遗迹及建筑类遗存，与金文所见 京具有相似性，推测 京是西周早期周

原东扩而产生的聚落和地理称谓。

吴镇烽 《儿方尊、儿方彝铭文小考》（《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认为儿方尊、儿方

彝形制纹饰当属于西周昭穆时期。铭中的戎是北戎，分布在楷、霸等国北部今陇东、陕

北、晋中北、冀西北部一带。堇地在山西万荣县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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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宁 《?某簋铭文释论》（《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好簋释文为 “非曰?好，我

惟曰若我王徙休事作器，无逢多为它。?某小子其肇作器，?必兴还，?好自兹。”认为

?好非器主。徙休是徙封。无逢多为它即不要遭逢邪物为害。?必兴还即言终将兴旺发

达。铭中 “?”是族名、地名，今山西翼城县东南。

许梦阳 《疑尊、卣补释》（《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认为疑尊、卣为西周早期偏早

器。铭中宋伯为微子启。铭文关涉仲羲父负责异地安置鄂侯于南阳，并赠送珥给宋伯。

张丹 《应国媵器及联姻关系研究》（《中原文物》第６期）认为应国与王畿之内的异
姓国及与其同处南土境内的姜姓国联姻。唐姒簋及应侯簋反映了应唐交好与应单交好的

史实。

曹锦炎 《河南汤阴新发现吴王诸樊剑考》（《中原文物》第６期）认为河南汤阴新发
现的吴王诸樊剑是诸樊继位吴王后的元年铸造的自用之剑。

曹辉、陶亮 《上蔡郭庄一号楚墓 “竞之朝”鼎铭文及相关问题试析》 （《中原文物》

第３期）认为上蔡郭庄一号楚墓出土的青铜大鼎器主人竞之朝是楚平王之孙公孙朝。同
墓所出的竞孙鬲铭中的 “竞孙韄”应该是楚平王之孙公孙宁，即公孙朝之兄。并推断上

蔡郭庄一号楚墓的墓主人是楚平王庶长子公子申，也就是公孙宁和公孙朝的父亲子西。

张程昊 《霸国墓地出土铜器零释》（《中原文物》第２期）对山西翼城大河口１０１７号
西周墓霸伯方簋、霸伯字词有考释，认为铭文中的周王举行祭祀的地点 “氐”可释为

“祗”，是祗宫。

郭军涛、向野 《浅析西周金文中的国族区分》（《考古与文物》第３期）将西周早期
到春秋早期铭文为 “某伯”的有铭铜器进行了梳理，

I

、吕、乖、虢、曾、楷、应、鄂、

鲁等国铜器根据金文和文献资料可确定其阶位并非伯的，则其中 “某伯”之伯当为行辈

称谓，此类铜器可称为 “某国”青铜器。另部分阶位不可考者，此类 “某伯”不能笼统

地界定为阶位，其中有不少为行辈称谓的情况。此类铜器命名为 “某氏”青铜器，而不

宜称之为 “某国”青铜器。

鄢国盛 《曾侯与编钟 “君庇淮夷说”献疑》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１２期）认同曾
侯与编钟 “君庇淮夷”的考释意见，在此基础上认为周初淮夷居于淮河中下游，与曾国

所在的随州相距较远，曾国势力无法及于淮夷而实施有效统治。曾侯与编钟称曾国始封君

南公 “君庇淮夷”，与史实不符。实际上西周早期分封曾国的目的是经营江汉，扼制荆

楚，与淮夷无关。春秋时期，淮河中上游有淮夷，与鄂北的曾国邻近，此时人们将山东以

及江淮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国族统称为东夷，追述周初历史又以淮夷为东夷集团的主体，

淮夷为患时代遂被提前到周初，周初淮河上游有淮夷也就成为共识。但原钟铭是否释

“庇”以及庇的含义是否如作者所理解的，还有待考证。

王伟 《商周地名的来源与衍化及其史学价值》（《史学史研究》第４期）认为商周地
名的主要来源有部族名号、人名、旧地名孳生新地名、异地同名、同地异名等。商周地名

有随时代变迁而转化为其他类别专用名称的衍化现象，如普通地名演变为国邑名，地名、

国名演变为姓氏，地名演变为人名等。

田率 《宜侯
I

簋铭文相关史地国族问题补论》（《古代文明》第１期）认为宜侯
I

簋

不属于吴器。宜国由晋南平陆的虞国徙封而来。
I

、吴、虞诸字关系密切，但在西周金文

中，作为国名使用时还是有区别的。

张志鹏 《有 “樊”铜器与樊国史地考论》（《南方文物》第１期）认为先秦时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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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不同的两个樊国，即齐地嬴姓樊国与信阳姬姓樊国。今莒县为中心的地域应曾是齐地

嬴姓樊国的疆域，后来应灭于莒国。信阳樊国可能是周宣王分封仲山父所建的姬姓樊国，

灭于楚，公室被安置于今襄阳，今襄阳有樊城 （邑）之名，楚文王曾以樊城 （邑）为都

称樊郢。

杨文山 《西周邢国两次封命与两个封地考辩———兼回庞小霞对邢国二次迁封的批驳》

（《文物春秋》第２期）认为西周邢国有两次受封受命。始封地为河南邢丘。第二次受命
为迁封或称改封、再封，封地为河北邢台。

张淑一 《出土文献黄国史迹钩沉》（《中原文化研究》第１期）认为甲骨文中黄是方
国。黄本来出自东方，春秋时与齐结盟。战国时被楚灭国以后并未绝灭。黄人多数属于自

由民，以编户民的形式融入了楚国既有的地域组织当中。

邹芙都、查飞能 《西周中晚期册命金文所见 “五邑”新探》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１期］认为西周中晚期册命金文中的 “五邑”并非 “五个邑”，而

是一座位于岐周东面漆水流域的城邑。设有太师、师等核心领导者及其下属或行政官员，

是军事防御之地，又是西周重要农业区。

邹芙都、马超 《西周金文所见佚记古国及相关问题讨论》（《历史研究》第５期）讨
论?、

@

、霸、 、相、散、 、 、 、 、、量、欲、买、鼬、乖、?诸国的族

姓、地望。

邵蓓 《〈封许之命〉与西周外服体系》（《历史研究》第２期）认为西周内外服制继
承殷商，是一个政治地理综合体系。西周外服君长包括诸侯和邦君。诸侯包括 “侯”

“田”“男”三种称谓。邦君包括殷商后裔宋君 （公）、蛮夷戎狄之君 （子）以及周之同

姓或异族邦伯 （伯）。西周外服还分布着某些内服王臣的采邑与卫官。公、侯、伯、子、

男并立于西周外服。朝觐和会上，外服君长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礼仪层级。这种层级在春秋

时期成为诸侯会盟交往中排定位次的重要参考，成为战国学者建构五等爵制的重要依据。

冯时 《丧、噩考———兼论丧礼的形成及其意义》（《中原文物》第１期）根据大河口
墓地霸仲鼎和霸仲簋青铜器铭文考证西周丧原地望是 《左传》所说的鄂，地望应在山西

乡宁。后世之两鄂国本来并不属于同一国族，其于商周时期一本名丧，地在今山西乡宁；

一则名噩，地在今湖北随州。古人以 “丧”字从 “桑”从 “数”口构形，揭示了桑木在

丧礼中的起源及其意义。

徐义华 《商周更替之际的微子与宋国》（《南方文物》第３期）认为商代末年，帝辛
采取加强王权的策略，危害到上层贵族的利益，微子与商王朝的内、外服重臣结成反对纣

王的团体，并借助周人力量制衡纣王。武王克商后，封微子于宋，同时保留武庚于殷，微

子在三监之乱中保持了中立。周公东征之后，宋取得了完整的祭祀权和大量殷遗人口，成

为商王朝的承袭者和象征。

鄢国盛 《师卫器丰公、郐师小考》 （《南方文物》第３期）师卫诸器铭文中的 “丰

公”，就是文王之后姬姓丰氏，其驻军的 “会师”在今河南新密。而员卣中被周人征伐的

“会”则是东夷国族，其地望或在鲁东南的临沂，西周中期以后南迁至淮河流域。

十五　学科建设

宋镇豪 《甲骨文发现１２０周年之际的思考》（《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九辑）一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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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当今甲骨文研究之弊，呼吁要重视运用考古学方法，对甲骨出土地点与层位、坑位

与埋藏状况、甲骨钻凿形态、共存陶器类型与考古文化分期及周边遗迹关系进行精细

研究；加强甲骨文专题研究，如人工智能识别甲骨文关键技术、甲骨文大数据平台、

甲骨文三维建模档案库、甲骨文契刻工艺与工具、甲骨文与殷墟考古、甲骨文埋藏类

型、甲骨文钻凿形态与卜法、甲骨卜辞组类及其相互关系、甲骨缀合、甲骨字形、甲

骨文例、甲骨语法、甲骨祭名与祭仪、甲骨地名与地理方国、甲骨军制官制与国家管

理、西周甲骨等研究，倡导甲骨文研究要认准方向、坚守底线、拒绝乱象、有章可循，

不断进取，有传承，有拓展，继往开来。

林禨 《对甲骨文研究的认识和建议》（《语言战略研究》第６期）认为我们既要看到
甲骨文作为史料的重要性和优越性，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要在培养研究生时加强全面教

育，为甲骨文研究提供充足后备军，加强甲骨文方面的师资队伍建设，吸引更多学科的专

家来参加甲骨文研究。要统合更多的研究材料。用较长期的重大项目来组织和培训新人

队伍。

刘一曼在 《充分利用考古发掘成果，将甲骨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中提出利用考古

学发掘成果促进学科发展的建议 （《语言战略研究》第６期）
黄天树 《甲骨文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书法》第２３期）认为甲骨文发现的意义有

五：第一，证明 《殷本纪》是可信的。第二，促成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第三，开辟

了古文字研究的新天地。第四，提供研究文学历史的珍贵资料。第五，展现甲骨文书法艺

术的价值。

刘源 《金文学应与甲骨学、简帛学并重》（《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５
期）认为金文学就是以金文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主要任务是释读铭文和研究历史。金

文学的概念，提出已久，学科体系已很成熟，理应与甲骨学、简帛学并重，列为独立学

科，以促进金文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十六　辨伪研究

见骅 《从故宫博物院藏甲骨看早期的甲骨作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８期》）
认为故宫博物院所藏甲骨来源复杂，其中有部分伪片。该文通过对院藏伪刻甲骨的观察辨

析，发现其中一部分为杂凑单字，如资甲骨１０－２５／２８、资甲骨１０－２７／２８。另一部分照
真品仿刻而成，如资甲骨１１４、资甲骨１２０、资甲骨１１９、资甲骨１２２。

刘卓异 《〈殷周金文集成〉师兑簋拓片勘误二则》（《文献》第４期）研究 《殷周金

文集成》所录元年师兑簋铭拓两件，分别是４２７４、４２７５。通过比对字形，知４２７４之盖铭
当为伪作。编号４３１９的 “三年师兑簋”拓片与编号４３１８－２的 “三年师兑簋”器铭拓

片，实为同器同铭之拓，只是前者为未除锈之前所拓，而后者为除锈后所拓。

吴盛亚 《录尊真伪再考辨》（《文献》第４期）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录尊，容庚曾
认为此器乃卣之有铭残底而镶入无字尊内。对录尊铭拓的收藏与流传历史进行梳理，勘校

不同的铭文拓本，发现拓本可以截然分为两类。此录尊应该属于卣铭嵌入尊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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